
1

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继续教育办法

第一条 为了不断提高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的职业素质和业

务能力，加强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继续教育的组织管理，根据

《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》（人社部发

〔2015〕47号）、《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》（人社部令

第25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，是指取得房地产

经纪专业人员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，包括房地产经纪人协理、

房地产经纪人和高级房地产经纪人。

第三条 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应当参加继续教育，不断更新

专业知识，提高职业素质和业务能力，以适应岗位需要和职业

发展的要求。

房地产经纪机构应当保障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参加继续教

育的权利，有责任督促、支持本机构的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参

加继续教育。

第四条 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（以下称中

房学）负责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的统筹规划、管

理协调、组织实施工作。

经中房学授权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房地产

经纪行业组织（以下称地方继续教育实施单位），根据本办法

的规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继续教育的实施

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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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中房学授权的房地产经纪机构负责本机构房地产经纪专

业人员的继续教育实施工作。

第五条 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参加继续教育的时间，每年累

计不少于60学时。其中，中房学组织实施20学时（以下称全国

学时）；地方继续教育实施单位组织实施20学时（以下称地方

学时）；其余20学时（以下称自选学时）由中房学授权的房地

产经纪机构实施或者由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以本办法规定的其

他方式取得。

第六条 继续教育学时可以通过下列方式取得：

（一）参加网络继续教育；

（二）参加继续教育面授培训；

（三）参加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房地产经纪行业组织

主办的房地产经纪相关研讨会、经验交流会、专业论坛、座谈

会、行业调研、行业检查，以及境内外考察、境外培训等活

动，或者在活动上发表文章；

（四）担任中房学或者地方继续教育实施单位举办的继续

教育培训班、专业论坛或专题讲座演讲人；

（五）在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房地产经纪行业组织主

办的刊物、网站、编写的著作上发表房地产经纪相关文章，或

者参与其组织的著作、材料编写；

（六）承担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房地产经纪行业组织

立项的房地产经纪相关科研项目，并取得研究成果；

（七）向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房地产经纪行业组织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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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房地产经纪行业发展、制度建设等建议被采纳或者认可；

（八）参加全国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大纲、

用书编写以及命题、审题等工作；

（九）公开出版或者发表房地产经纪相关著作或者文章；

（十）在高等院校房地产相关专业进修学习并取得相关证

书；

（十一）参加中房学授权的房地产经纪机构组织的内部培

训；

（十二）中房学或者地方继续教育实施单位认可的其他方

式。

上述方式中第（八）、（九）、（十）种方式计入全国学

时。其余方式中，由中房学认可的，计入全国学时；由地方继

续教育实施单位认可的，计入地方学时。上述方式均可计入自

选学时。全国学时、地方学时和自选学时不重复计算。

第七条 继续教育学时按照下列标准计算：

（一）参加网络继续教育、继续教育面授培训的，按照实

际接受继续教育的时间计算，至少45分钟为一个学时；担任继

续教育培训班、专业论坛或专题讲座演讲人的，按照实际授

课、演讲时间的4倍确认学时。

（二）下列方式按照每人每次20学时计算：

1．参加房地产经纪相关研讨会、经验交流会、专业论坛、

座谈会、行业调研、行业检查以及境内外考察、境外培训；

2．发表房地产经纪相关文章（限前5名作者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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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编写房地产经纪相关著作、材料（限前10名编写人

员）；

4．完成房地产经纪相关科研项目（限前10名完成人）；

5．提交房地产经纪行业发展、制度建设等建议被采纳或者

认可（限前5名建议人）；

6．参加全国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大纲、用书

编写以及命题、审题等工作；

7．在高等院校房地产相关专业进修学习并取得相关证书。

第八条 地方继续教育实施单位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需要

参加继续教育面授培训的人数，合理控制继续教育培训班规模

及安排培训班数量，保证培训效果和质量，科学制定年度继续

教育培训计划并及时公布培训班举办时间、地点、内容，供房

地产经纪专业人员查询和选择参加。

第九条 地方继续教育实施单位应当于每年12月31日前向中

房学报送本年度继续教育培训工作总结和下年度继续教育培训

计划。

年度继续教育培训计划应当包括培训方式、内容、对象、

时间、地点、费用等内容。

第十条 继续教育培训内容应当具有先进性、针对性和实用

性，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、行业

责任；

（二）房地产经纪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、标准和合同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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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或者推荐文本；

（三）国内外房地产经纪行业发展情况；

（四）房地产经纪业务中的热点、难点和案例分析，新技

术的应用；

（五）房地产市场、金融、税收、建筑、不动产登记等相

关知识；

（六）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所需要的其他专业知识。

第十一条 继续教育教师一般应当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

者取得房地产经纪人职业资格5年以上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、

较高的理论水平、较丰富的实践经验。

地方继续教育实施单位应当根据每个培训班的培训对象和

内容选派有胜任能力的教师授课，要求其提供授课讲义或者较

详细的授课大纲。

第十二条 具备下列条件的房地产经纪机构，可以向中房学

申请自选学时的继续教育培训资格：

（一）具有一定规模且在住房城乡建设（房地产）主管部

门备案；

（二）具有一定数量的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；

（三）具有健全的内部培训制度和科学的培训计划；

（四）能够提供符合培训要求的师资、场地和设施。

具有继续教育培训资格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应当于每年12月

31日前向中房学报送本年度继续教育培训工作总结和下年度继

续教育培训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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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地方继续教育实施单位、具有继续教育培

训资格的房地产经纪机构、年度继续教育培训计划、继

续教育学时信息等通过中国房地产经纪人网（网址：

www.agents.org.cn）公布和查询。

第十四条 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取消相

应的继续教育学时；情节严重的，记入其信用档案：

（一）提供虚假证明材料骗取继续教育学时；

（二）由他人代替参加继续教育培训；

（三）严重违反继续教育培训纪律。

第十五条 地方继续教育实施单位应当严格遵守本办法和继

续教育有关规定，不得乱办班、乱收费、乱发证，继续教育培

训不得以营利为目的，应当及时总结培训经验，不断提高培训

效果和质量。

第十六条 中房学执业会员免费参加由中房学组织实施的继

续教育活动。

第十七条 中房学对地方继续教育实施单位和具有继续教育

培训资格的房地产经纪机构组织实施继续教育的情况进行监

督、检查。监督、检查的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本办法及继续教育有关规定的执行情况；

（二）继续教育教师选聘、培训内容安排、培训收费等；

（三）学员考勤记录、培训考核标准、培训效果和质量

等。

对不按照本办法组织继续教育、不能保证继续教育培训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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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或者有其他违规行为的地方继续教育实施单位和房地产经纪

机构，中房学可视情况予以撤换，或者取消其继续教育培训资

格。

第十八条 根据原《房地产经纪人员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

定》（人发〔2001〕128号）取得房地产经纪人执业资格证书

的人员，按照本办法参加继续教育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2017年7月1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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